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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然”与“约成”：“师道”与“师德”合一


沈　　栗洪武

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，西安　７１００６２；西安理工大学思政部，西安　７１００４８）

　　摘　要：“师道”是一种人格的愿望的“自然”道德，是教师的精神价值的追求；而“师德”则是
关于教师职业活动与专业行为本身的规范，属于教师“约定”的“义务”的道德，是教师的行为准

则。二者通达现代教师道德生活的两条路径———道德与规范、自然与约成，互相并行，相互给力，

合而为一，有助于教师个体“秀外慧中”，促进教师群体专业化发展。

　　关键词：自然；约成；师道；师德

　 基金项目：２００９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《教师责任的伦理性研究》（项目批准号：０９ＹＪＡ８８０１０２）；
陕西省教育厅２００９年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《建构陕西高校教师职业伦理制度研究》（项目批准号：０９ＪＫ１５３）。

　　“教师道德”概念被教育学家陈桂生先生界分为“师道”与“师德”：凡涉及教师的教育价
值追求与敬业精神的称为“师道”，而专指教师行为准则或因准则要求而产生的行为是“师

德”①。二者并行，且相互给力，合而为一，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。陈先生对这一

对概念的澄清，提供了当前以伦理学视角重新审视教师道德的新范式———内在美德与伦理规

范乃是研究教师道德生活的两条彼此分界又时有交叉的重要路径；若借亚里士多德“自然的

公正（ｊｕｓｔｉｃｅｂｙｎａｔｕｒｅ）”与“约定的公正（ｊｕｓｔｉｃｅｂｙ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）”之言，“师道”与“师德”是在
当代教师职业道德生活中“自然”与“约定”形成的一对范畴。

一、使命所然谓之“道”

对“道”的解释，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般意义上的“方法”，因为在中国哲学中的“道”，

还含有“未知”、“神秘”的意思，代表一种“终极真理”。从这个层面上讲，“师道”就意味着成

为合格教师应持守和追求的教师职业的终极真理。

（一）身份之“道”

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其实指教师的职责，而“博爱之谓仁，行而宜之之谓义，由是而之焉之

谓道”，才是韩愈对所谓“道”的解释。②“师道”，即为师之道，“不在仅能博学强识。第一，教师

应有严肃端庄之气象，使学生见而起敬；第二，教师应崇信圣人之道，老而弥笃；第三，教师讲

学应系统完整，条理分明，程序孙顺，因材施教，不越其节；第四，教师应知精微之理而能讲论

警策。能具备此四种资格者即是贤师……”③。探寻“师道”发端，一是出自中国古代对教师

身份的至高定位，事天、事地、尊祖、忠君、重师的排列已将教师的地位提至极高，教师身份在

形成之初就被笼罩上一层至高至尊的光环；二则不仅由于教师的“位尊”，还因为被称之为

“师”的大都具备特殊的智慧或技能，其本身就是“道”的化身，故“师”与“道”共存。不仅我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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